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山 東 威 高 集 團 醫 用 高 分 子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6）

交易進展更新

本次交易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5年10月31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威海盛熙、威海
瑞明及威高血淨，簽訂了附生效條件的買賣協議，據此威高血淨將收購本公
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威高普瑞100%的股權；作為交易對價，威高血淨將向各
威高普瑞股東發行相應數量的對價股份。

出售事項

根據買賣協議，本公司及威海瑞明作為賣方將參考標的資產的評估值，按照
商定價格合共向威高血淨出售威高普瑞95.9784%的股權。最終對價有待標
的資產評估完成後，各方訂立補充協議確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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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

威高血淨將按照每股對價股份人民幣31.29元分別向各威高普瑞股東發行相
應數量的對價股份。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目將按出售事項的最終對價除
以每股對價股份的發行價計算得出。本公司及威海瑞明獲發對價股份將構
成本公司收購威高血淨股權的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持有威高血淨23.53%的股權。本次交易完成後，威
高普瑞將成為威高血淨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威高血淨則可能成為本公司的
非全資附屬公司；威高普瑞、威高血淨及其附屬公司的賬目可能併入本公司
的財務報表。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已知數據測算，本公司預期出售事項和收購事項各自最高適用百分比
率可能超過25%但低於75%/100%（視情況而定），因此可能構成本公司的主
要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規定。最終
交易類別和合規要求將根據出售事項的最終對價及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
目確定。

截至本公告日期，陳學利先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及最終實益擁有人，其直接
和間接（透過本公司及其他控制實體）控股威高血淨。威海盛熙視為由陳學
利先生控制的公司。因此，威高血淨和威海盛熙為陳學利先生的聯繋人，繼
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本次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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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補充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標的資產的估值尚未完成。待估值完成後，轉讓標的資產
的最終對價及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目將以訂立補充協議的方式商定和確
認，而本公司將另行召開董事會會議以審議及批准補充協議。

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及十四A章的適用規定，並於適當時候就
（其中包括）標的資產的估值、最終對價、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目、委任獨
立財務顧問及任何其他安排另行刊發公告。

由於本次交易取決於相關先決條件的達成及╱或豁免，且可能未必進行，本
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0月17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威海盛熙、威
海瑞明及威高血淨就本次交易簽訂了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合作意向書。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5年10月31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威海盛熙、威海
瑞明及威高血淨簽訂了附條件生效的買賣協議，據此威高血淨將收購本公司
非全資附屬公司威高普瑞100%的股權；作為交易對價，威高血淨將向各威高
普瑞股東發行相應數量的對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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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

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協議簽署日期及生效條件

2025年10月31日

買賣協議自各方簽字蓋章後成立，並自協議約定的先決條件成就或滿足之日
起生效，包括但不限於本次交易經威高血淨和本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的批
准，其他賣方有權決策機構的批准，有權監管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中國證監
會、上交所和聯交所）對本次交易及╱或發行對價股份（視情況而定）的批准。

訂約方

1) 本公司、威海盛熙、威海瑞明（作為賣方）；及

2) 威高血淨（作為買方）

標的資產和對價

威高血淨擬以發行A股對價股份作為對價向賣方購買威高普瑞100%的股權。
本公司、威海盛熙、威海瑞明分別出售威高普瑞股權約94.0706%、4.0215%及
1.9078%。

轉讓對價將參考獨立第三方資產評估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所載明的標的資產
的評估值，由各方協商後確定，屆時各方將簽署補充協議予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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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方案

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為：

1) 發行對價股份的種類、面值及上市地點

對價股份種類為威高血淨境內上市的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人
民幣1.00元，上市地點為上交所。

2) 發行方式和發行對象

採用向特定對象發行股份的方式，發行對象為賣方。

3) 定價基準日和發行價格

a) 定價基準日和發行價格

本次交易的定價基準日為威高血淨審議本次交易相關議案的首次董
事會決議公告日（即2025年11月1日）。

發行價格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威高血淨股票交易均價的
80%，經各方協商確定為人民幣31.29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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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本次交易的定價基準日至發行完成日期間，威高血淨如有派息、
送股、配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對價股份的發
行價格將按下述公式進行調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轉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兩項同時進行：P1=（P0+A×k）╱（1+n+k）；

派送現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項同時進行：P1＝（P0-D+A×k）╱（1+n+k）。

其中：P0為調整前有效的發行價格，n為該次送股率或轉增股本率，
k為配股率，A為配股價，D為該次每股派送現金股利，P1為調整後有
效的發行價格。

4) 發行股份數量

對價股份發行數量等於標的資產的對價除以對價股份的發行價格。對價
股份的發行數量最終以經威高血淨股東會審議通過，經上交所審核通過
並經中國證監會予以註冊的發行數量為準。若對價股份發行價格根據買
賣協議上文約定的事件而調整，發行對價股份數量隨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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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份鎖定期

a) 賣方自本次交易完成後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轉讓對價股份。本次交易
完成後六個月內如威高血淨股票連續二十個交易日的收盤價低於發
行價，或者第六個月期末收盤價低於發行價的，對價股份的鎖定期
將在上述鎖定期基礎上自動延長六個月。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已經
持有的威高血淨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後十八個月內將不以任何方
式轉讓。但是，在適用法律許可前提下的轉讓不受此限。

b) 本次交易完成後，賣方因對價股份若由於威高血淨派息、送股、資本
公積金轉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所增加的股份亦應遵守上述
股份鎖定期的約定。

c) 若賣方所認購股份的鎖定期與證券監管機構的最新監管意見不相
符，賣方同意根據證券監管機構的最新規定及監管意見進行相應調
整。

d) 上述鎖定期屆滿後，賣方轉讓和交易威高血淨股份將依據屆時有效
的法律法規和上交所的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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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後，威高血淨截至發行完成日的滾存未分配利潤將由本次
交易完成後威高血淨的全體新老股東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後的持股比例共
同享有。

7) 威高普瑞過渡期間損益歸屬

對於本次交易的過渡期損益安排，相關交易各方將在威高普瑞資產審
計、評估工作完成後另行簽署補充協議確定，並適時披露。

完成

待買賣協議生效先決條件全部成就或滿足後三十個工作日內，賣方應配合威
高血淨和威高普瑞完成出售事項的工商登記手續，其後威高血淨儘快完成對
價股份的發行和登記手續。

本次交易完成後，威高普瑞將成為威高血淨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威高血淨則
可能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威高普瑞、威高血淨及其附屬公司的賬
目可能併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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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原因及裨益

預灌封及自動安全給藥系統等醫藥包材領域發展勢頭良好，威高普瑞相關業
務處於市場領先地位

威高普瑞聚焦預灌封給藥系統及自動安全給藥系統等醫藥包材的研發、
生產與銷售。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發佈的
《「十四五」醫藥工業發展規劃》，國家將提升重點領域產品質量，健全藥用
輔料、包裝材料的標準體系和質量規範等。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的
《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24年本）》，鼓勵生物醫藥配套產業發展，其中包
括新型包裝系統及給藥裝置的開發和生產等。預灌封給藥系統及自動安全給
藥系統主要應用於生物醫藥領域，近年來，隨著下游生物藥及疫苗等產業蓬
勃發展，預灌封給藥系統及自動安全給藥系統等醫藥包材產品的市場需求隨
之快速增長。作為較早突破行業壁壘的國產廠商，威高普瑞取得了突出的行
業地位。根據中國醫藥包裝協會的說明，2022至2024年期間，威高普瑞預灌封
產品在中國國內市場佔比均超過50%，在國內市場行業中排名第一，在國際市
場銷量位列行業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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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器等生物製藥上游產品市場前景廣闊，國產化進程方興未艾，威高普瑞和
威高血淨在技術、產品和銷售渠道等方面的協同為開拓相關業務奠定了堅實
基礎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中國生物藥市場規模由2018年的人民幣2,622億元
增長至2024年的人民幣5,348億元，年複合增長率12.61%。隨著創新研發的持
續投入、生物藥製備工藝的發展以及相關產業政策的大力支持，中國生物藥
市場將保持快速增長的趨勢。預計至2028年和2032年，中國生物藥市場規模將
增長至人民幣8,308億元和人民幣11,268億元，年複合增長率分別為11.64%和
7.92%。

隨著生物藥行業的快速發展，除對成藥所需的預灌封及自動安全給藥系統等
醫藥包材的需求快速增長外，生物藥廠商產品研發及生產所需的濾器等生物
製藥上游產品市場需求隨之增長，市場前景廣闊。

威高血淨擁有具多領域研發轉化潛力的生物醫用膜技術平台，並已基於自身
技術平台完成了生物製藥濾器產品的技術研發與產品試製。威高普瑞深耕醫
藥包材領域多年，擁有豐富的生物製藥領域客戶儲備，雙方在技術、產品和銷
售渠道等方面的協同為開拓濾器等生物製藥上游業務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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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生物製藥行業發展機遇，充分協同威高血淨生物醫用膜相關核心技術和
威高普瑞豐富的生物製藥企業客戶資源，共同開拓以生物製藥濾器為重點的
生物製藥上游業務市場

本次交易完成後，威高血淨可整合威高普瑞的技術積累和產品佈局，將產品
線擴展到醫藥包材領域；同時，通過充分協同威高血淨中空纖維過濾技術優
勢與威高普瑞在生物製藥領域的豐富客戶資源，可以實現雙方在生物製藥濾
器業務上產品技術儲備與銷售管道的雙向賦能，共同開拓以生物製藥濾器為
重點的生物製藥上游業務市場。

整合優質資產，進一步提升兩家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投資價值，符合本公司
及全體股東利益

本集團目前直接持有威高血淨約23.53%股權。本公司預期，通過本次交易進一
步增加威高血淨的持股權，同時借助威高血淨和威高普瑞的充分協同，本集
團整體業務版圖進一步擴大，整體盈利能力有望進一步提升。因此，董事會認
為，本次交易若可完成，威高普瑞與威高血淨在業務上將產生協同效應，本集
團整體業務版圖將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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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威高普瑞的資料

威高普瑞聚焦預灌封給藥系統及自動安全給藥系統等醫藥包材的研發、生產
與銷售，致力於為全球生物製藥企業提供一站式藥品遞送整體解決方案。截
至本公告日期，威高普瑞註冊資本約人民幣106.3百萬元，本公司、威海盛熙和
威海瑞明分別持有威高普瑞94.0706%、4.0215%及1.9078%的股權。威高普瑞全
資擁有兩家附屬公司，即山東威高醫藥包裝製品有限公司及威海威高潔盛醫
療器材有限公司。

根據威高普瑞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合併財務報表（未經審計），威
高普瑞於2025年6月30日的總資產約人民幣3,425.34百萬元，總負債約人民幣
730.01百萬元，所有者權益約人民幣2,695.34百萬元，而威高普瑞截至2023年
及2024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稅前、稅後
盈利情況如下：

截至2023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期間

（約人民幣百萬元）（約人民幣百萬元）（約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盈利 560.11 680.98 380.67

除稅後盈利 489.59 584.75 3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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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威高血淨之資料

威高血淨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於2004年12月27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主要從事血液淨化醫用製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主要產品包括血液透析
器、血液透析管路、血液透析機以及腹膜透析液，分別圍繞血液透析和腹膜透
析領域，輔以透析配套產品的銷售，是國內產品線最為豐富的血液淨化醫用
製品廠商之一。其股份於上交所上市（證券代碼：603014.SH）。截至本公告日
期，威高血淨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威高集團控股，本公司亦直接持股23.53%。

根據威高血淨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威高血淨於2025年
9月30日的未經審核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8,468.25百萬元，總負債約人民幣
1,486.19百萬元，所有者權益約人民幣6,982.07百萬元。而威高血淨截至2023年
及2024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的稅前、稅
後盈利情況如下：

截至2023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9月30日止
九個月期間

（約人民幣百萬元）（約人民幣百萬元）（約人民幣百萬元）
（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盈利 523.81 545.68 406.41

除稅後盈利 442.07 449.37 3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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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之整體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從事研究及
開發、生產及銷售一次性醫療器械。本集團提供不同種類產品，包括：輸液
器、注射器、針頭、骨科產品、介入產品、藥品包裝產品、血液管理產品，亦於
中國從事融資租賃及保理業務。

威海瑞明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於2025年8月21日設立的有限責任合夥，為威高
普瑞的員工持股平台，其執行事務合夥人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威海威高啟明
企業管理諮詢服務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威海威高啟明企業管理諮詢
服務有限公司和34名威高普瑞員工分別持有威海瑞明0.99%和99.01%的有限
合夥份額。

威海盛熙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於2018年8月27日設立的有限責任合夥，主要
從事投資控股業務。截至本公告日期，威海盛熙的執行合夥人是威海威高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由陳學利先生透過威高集團及威海威高國際100%持
有）。此外，威海威高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非執行董事陳林先生分別持有威海
盛熙10%和90%的有限合夥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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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已知數據測算，本公司預期出售事項和收購事項各自最高適用百分比率
可能超過25%但低於75%/100%（視情況而定），可能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規定。最終交易類別
和合規要求將根據出售事項的最終對價及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目確定。

截至本公告日期，陳學利先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及最終實益擁有人，其直接
和間接（透過本公司及其他控制實體）控股威高血淨。威海盛熙被視為由陳學
利先生控制的公司。因此，威高血淨和威海盛熙為陳學利先生的聯繋人，繼而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龍經先生、叢日楠先生、陳林先生及湯正鵬先生同時擔任威高集團的董事，王
道明先生為威高普瑞的董事兼總經理及威海瑞明的有限合夥人之一。彼等已
於本公司董事會上就本次交易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
無董事於本次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或以對批准本次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
投棄權票。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的意見將載於將寄發予股東的
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認為買賣協議的條款為正常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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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補充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標的資產的估值尚未完成。待估值完成後，轉讓標的資產的最
終對價及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目將以訂立補充協議的方式商定及確認，而
本公司將另行召開董事會會議以審議及批准補充協議。

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及十四A章的適用規定，於適當時候就（其中
包括）標的資產的估值、最終對價、將予發行的對價股份數目、委任獨立財務
顧問及任何其他安排另行刊發公告。

由於本次交易取決於相關先決條件的達成及╱或豁免，且可能進行或不進
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將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本公司及威海瑞明因出售事項而根據買賣協議約
定獲得對價股份的交易

「聯繋人」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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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一
家於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
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之涵義

「對價股份」 指 威高血淨根據買賣協議向威高普瑞股東發行每股
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新普通股，以作為收購威高
普瑞股權的對價

「控股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之涵義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及威海瑞明根據買賣協議向威高血淨出售
威高普瑞合共95.9784%的股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發行完成日」 指 對價股份登記在本公司於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開立的股票賬戶之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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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價格」 指 對價股份的發行價格，即每股對價股份人民幣
31.29元（可根據買賣協議約定的事件作出調整）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第15項應用指引」 指 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

「定價基準日」 指 發行對價股份的定價基準日，即2025年11月1日

「買賣協議」 指 威高普瑞股東與威高血淨就本次交易簽訂的日期
為2025年10月31日的《發行股份買賣資產協議》

「上交所」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的資產」 指 威高普瑞100%的股權

「本次交易」 指 威高血淨以發行對價股份的方式向威高普瑞股東
收購威高普瑞100%的股權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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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高集團」 指 威高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
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合共持有本公司46.17%股
份，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

「威高血淨」 指 山東威高血液淨化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證券代碼：603014.SH，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

「威高普瑞」 指 山東威高普瑞醫藥包裝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
司

「威高普瑞股東」或 

「賣方」
指 任一或者全體威高普瑞現有股東，即本公司、威

海盛熙和威海瑞明

「威海盛熙」 指 威海盛熙企業管理諮詢中心（有限合夥），一家根
據中國法律設立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

「威海瑞明」 指 威海瑞明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
家根據中國法律設立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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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威高國際」 指 威海威高國際醫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透過威
高集團控股本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關連
人士

由於本次交易取決於相關先決條件的達成及╱或豁免，且可能未必進行，本
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龍經

2025年10月31日
中國山東省威海市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龍經先生（執行董事）
叢日楠先生（執行董事）
盧均強先生（執行董事）
王道明先生（執行董事）
陳林先生（非執行董事）
湯正鵬先生（非執行董事）
李國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孟紅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孫恆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